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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蒋雯
菁报道：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公共基础
设施的进一步完善，湾区“1 小时生
活圈”正逐步从发展愿景成为生活现
实，从而释放出湾区房地产市场的全
新发展潜力和消费活力。6 月 20 日下
午，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
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及香
港、澳门湾区城市的房地产行业代表
齐聚深圳，共同签署 《湾区城市房地
产市场联动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合作框架协议》）。
根据 《合作框架协议》，该合作框

架将发挥各城市房地产行业合力，形

成以深中通道为纽带，房地产交易及
各类型居住延伸服务广泛参与、优势
互补的区域性市场联动效应，共同打
造宜居宜业、便捷互通的全新湾区生
活圈，持续推动构建湾区 11 城房地产
市场高质量发展新格局。

通过签署 《合作框架协议》，湾区
11 城的房地产行业协会明确了 4 个事
项。

一是加强城市房地产市场交易信
息和数据的交流与共享，为市场提供
更加准确、及时的数据支撑。同时，
联动城市群媒体，采用多渠道、多形
式传播房地产项目和活动信息，营造

积极的市场氛围。
二是共同推动住房“以旧换新”

政策，支持和 鼓 励 房 地 产 企 业 以 及
中介机构为购房者提供更多便利和
优惠。对于在本地购买新建商品房
的 购 房 人 ， 其 在 异 地 出 售 二 手 房
时，可以享受当地中介机构以旧换
新活动的服务和优惠。据悉，目前湾
区已有 9 个城市实行了住房“以旧换
新”政策，涉及近四百个房地产项
目。

三是各行业协会将鼓励合作城市
群房地产项目及中介行业合作举办跨
城促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四 是 为 满 足 居 民 多 元 化 住 房 需
求，鼓励合作城市群各类居住生活服
务企业提供更多元广泛的服务。同
时，联动保障住房消费者合法权益，
妥善化解跨城市交易纠纷矛盾，保障
市场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此次 《合作框架协议》 的签署，
不仅为湾区房地产市场的联动发展注
入新活力、添加新动能，也是探索各
城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之间的合作新模
式。各城市房地产行业协会代表纷纷
表示，将以此次合作为契机，加强沟
通与交流，共同推进湾区房地产市场
的繁荣发展。

湾区11城房地产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推动住房“以旧换新”政策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通讯
员莞建宣报道：为贯彻落实“投资
年”工作部署，推动“四上企业”服
务专员全覆盖工作机制走深走实，东
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日来发动
市、镇两级住建干部力量，组织开展
全市住建系统走访建筑业企业暨“党

情暖万企”服务企业活动，预计将在
6 月底前完成产值百强建筑业企业、
品牌房企等重点企业的走访工作。

日前，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党组书记莫伟鸣带队前往中建八局湾
区建设有限公司、华润置地（东莞）有
限公司开展走访调研。调研组参观企

业文化展览，召开座谈会了解企业发
展历程、经营情况，听取企业诉求和
意见建议，并就推动东莞市建筑业、
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进行充分交
流。

调研组向企业介绍了工程建设监
督管理、安全生产、推进“百千万工
程”、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房地产
项目销售管理等方面的最新政策和工
作要求，希望企业加大资源投入、加
强工作力度，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
进，促进行业发展稳步提升。

莫伟鸣表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企业的蓬勃发展，了解企业诉
求是解决企业难题、研究行业发展的
基础。对于企业反馈的诉求，调研组
将带回去认真消化、积极思考研究，
争取拿出有实质性的举措来响应当下
企业的发展需求，切实支持企业、行
业更好发展。他强调，市镇两级住建
部门在服务保障企业发展的过程中要
坚持问题导向，与企业构建常态化的
沟通交流渠道，更深入地加强调研沟
通，充分了解企业诉求，积极帮助企
业解决困难，以实在举措有力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

调研组走访建筑业、房地产企业（东莞市住建局供图）

东莞市住建局带队走访调研建筑业、房地产企业

以实质性举措响应企业发展需求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陈克正报道：
近日，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广 州 市 城 镇 危 旧 房 改 造 实 施 办 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法》）。《办
法》 规范了城镇危旧房改造的适用范
围、基本原则、改造模式、改造资金
筹措等内容，并明确了多产权拆除重
建这一空白领域的全流程建设指引。

根据 《办法》，在满足改造要求
的情况下，广州市鼓励危旧房改造优
化户型设计和空间布局，支持住宅成
套化改造，增设电梯、公共走廊、地
下停车库等配套设施，并允许适度增
加建筑面积，其中，地上建筑规模总
增量按不超过30%控制。

《办法》 适用于广州市行政区域

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危旧房的改造，其
中，鉴定为 B 级或一般损坏房实行

“愿改则改”，砖木结构和鉴定为 C、
D 级或严重损坏房、危险房实行“应
改尽改”，以消除房屋安全隐患，提
升人居环境与品质。

据悉，目前广州市部分危旧房为
非成套住宅或内部功能空间尺度标准
低于现行规范的成套住宅。为满足基
本生活需求，《办法》 规定，非成套
住宅进行成套化改造，对于套内建筑
面积不超过 90 平方米的成套住宅，每
户原有厨房、卫生间面积小于 《住宅
设计规范》 最低标准的，可适当增加
使用面积。套内建筑面积超过 90 平方
米的住宅原则上不得增加套内面积。

为增加改造灵活度，完善功能配
套，提升居住环境与品质，《办法》
鼓励采取多、高层建筑方式实施改造
建设，适当增设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
服务配套设施，集约用地。危旧房改
造所需资金应由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
自主筹集。为多渠道扩充改造资金，

《办法》 还鼓励市场主体通过入股、
联营等方式参与危旧房改造。

《办法》 还明确了多产权拆除重
建这一空白领域的全流程建设指引，
并引入联合审核机制缩短审批时间。
根据 《办法》，多产权人的城镇危旧
房需经不低于 90%的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人表决同意改造并确定项目建设单
位后，方可启动改造。

《广州市城镇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试行）》审议通过

危旧房改造可适当增加建筑面积

广东建设报讯 记者姜兴贵
报道：日前，住房城乡建设部召
开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用作保
障性住房工作视频会议。会议明
确将推动县级以上城市有力有序
有效开展收购已建成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

会议指出，收购已建成存量
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是党中
央、国务院作出的重要决策部
署，有利于推动已建成存量商品
房去库存、助力房地产市场健康
发展，盘活存量资源加大保障性
住房供给，配合保交房攻坚战和

“白名单”机制，防范化解房地
产风险。

会议强调，各市、县要根据
本地区房地产市场情况，综合考
虑保障性住房实际需求、商品房
市场库存水平等因素，按照“政
府 主 导 、 市 场 化 运 作 ” 的 思
路，自主决策、自愿参与。要
坚 持 以 需 定 购 ， 准 确 摸 清 需
求，细致摸排本地区保障性住
房需求底数和已建成存量商品
房情况，合理确定可用作保障
性住房的商品房房源，提前锁
定保障性住房需求。要坚持规
范实施，防范各类风险，做到收
购主体规范、收购过程规范、配
售配租规范，做到收购的已建成
存量商品房户型面积合适、价格
合适、位置合适。要坚持用好金
融支持政策，实现资金可平衡、
项目可持续。

会议要求，开展收购已建成
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工作
的市县，切实加 强 领 导 力 量 ，
抓紧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
配套政策，形成工作合力，推
动 条 件 成 熟 的 项 目 尽 快 落 地。
加强宣传引导，实现样板引路、
示范先行，营造良好的舆论氛
围，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政
策效果。

住建部召开视频会议

推动收购存量商品房

用作保障性住房


